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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事务代理协议书

甲方：

地址：

电话：

乙方：杭州捷保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3 号中豪凤起广场 B座 808 室

电话： 400-189-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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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员工提供社会保险（以下简称社

保）、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公积金）等人事事务委托服务的有关事项（具体见委托服务项目）

签订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壹人事”为杭州捷保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绑定的互联网平台，

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同。

乙方提供“壹人事”平台账号予甲方，甲方根据所需服务在平台上提出申请，首月参保采用

“参保操作→添加成员→参保→付款→受理”的模式运行。续保采用“在保成员→续缴→付款→

受理”的模式运行，甲方参保人如需续保，需每月于平台上进行申请；如甲方不申请，系统将默

认为甲方参保人停保。甲方的专有登录账号及密码由甲方进行保管。

本协议所称的 “壹人事”网址是：https://www.1renshi.com

一、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 起至 止，任何一方若终止协议，应提前贰个

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协商处理有关善后事宜。本协议期满前，双方均未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

协议的，本协议期满后自动续延 1 年。

二、委托服务项目：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及各项目收费标准如下表所列：

服务内容 服务费标准 备注

社会保险

服务

社保增、减员等常规操作及协助处理社

保关系转移

每人每月按附

件 1 《服务费

标准价格表》收

取

办理过程中产生的政

府部门规定的费用

（如工本费、手续费、

补缴利息及与社保人

数捆绑的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等费用），由

甲方另行支付给乙

方。

社保、公积金补缴和

正常缴纳收取同标准

服务费。

协助医疗申报报销及异地就医手续办理

协助办理工伤、生育保险手续

协助养老、医保手册及医疗卡办领

住房公积金

服务

住房公积金缴纳、封存及协助转移、支

取手续

咨询增值

服务

当地社保和公积金政策的及时反馈与详

细解读
免费提供

员工社保问题的咨询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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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劳动用工政策的咨询与解答

为员工开具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

综合税率： 6.72 %（其中，增值税税率： 6 %）

双方约定，服务费中的税费采用综合税率进行计算。服务费为不含税价时，甲方应另行支付

税费予乙方。如国税总局出台政策对税率进行调整，双方应以最新的税率标准进行税率的计算。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与乙方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员工的劳动关系在甲方，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包括

但不限于员工各类补偿金、赔偿金、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相关费用由甲方独立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因员工需使用社保服务

时，乙方应全力协助甲方及其员工。甲方员工与甲方发生劳动争议纠纷的，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

担全部责任，如因此导致乙方承担支付责任的，乙方有权向甲方全额追索。

（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协议服务内容要求，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员工办理社保或缴纳公

积金等所需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员工身份证、社保卡（如有）、居住证等证件有效复印件，

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乙方对上述资料应当承担保密责

任。

（三）甲方有责任要求员工配合乙方完成协议所规定的委托服务所需手续，由于甲方或员工个

人原因致使乙方不能按照协议约定提供和完成相关服务的，由甲方承担所有责任。如员工处于工

伤、医疗或生育报销期，甲方需待相关社会保险待遇申报工作全部完毕之后方可申请减员,否则，

由此造成员工未能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甲方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四）甲方员工社保和公积金缴纳基数及参缴险种需按照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政策执行。如因员

工社保和公积金缴纳基数与员工实际工资不符导致员工工伤理赔差额、生育津贴申领差额等相关

风险，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或甲方未按相关政策的规定，少缴、漏缴员工社保和

公积金等原因导致行政机构向乙方进行处罚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究相关连带责任且甲方有义务

向乙方赔偿相关损失。

（五）甲方通过在乙方“壹人事”网站开通的用户账号按“壹人事”的规则要求完成申报操作、

提交委托服务员工所需的相关信息和材料，并在“壹人事”网站规定的增员截止日之前足额支付

应付款项。乙方收到齐全准确的材料和应付款项后，根据甲方用户账号发出的申报内容提供后续

服务。

员工成功参保后，甲方须在社保模块显示的员工停保倒计时变为 0之前完成续保或者停保操作

并足额支付应付款项。甲方逾期未操作或未足额付款的，乙方一律按自动停保处理。乙方负有提

醒甲方在续保有效期内完成续保或者停保操作的义务。

（六）因不同地区的社保政策存在差异，大部分地区存在“甲方当月新增的人员，不能对当月

新增人员进行减员”的社保政策硬性规定。原则上，甲方当月新增的人员，不能对当月新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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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减员。

如当月甲方对新增人员进行减员的，乙方将根据政策的规定，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减员

申报。如政策不允许，乙方将按照政策规定，按照政策及要求操作业务。

当月甲乙双方结算的业务费用，乙方代缴社保、公积金等费用，甲方应向乙方正常支付。

（七）当地政府对社保公积金政策作出调整时，上述社保、公积金及残疾人保障就业保障金

等费用相应调整，具体按乙方根据政策发出的通知为准。

如当地政府规定相关政策公布后重新核定缴费数额，参保单位仍需为甲方员工（包括离职员

工）补缴社保公积金差额的，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后，应在规定的日期内将相应的费用足额支付

至乙方。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补缴社保、公积金差额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乙方在

后续纠纷中承担责任的，甲方应在接到通知后向乙方进行赔偿。本条约定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

止等原因而免除甲方的义务或责任。

（八）甲方承担员工各项社保、公积金（包括应由单位缴纳部分和员工个人缴纳部分）及当

地政府规定的与社保信息捆绑的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如有）等费用，并应连同服务费（及税费）

于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之前向乙方支付委托服务的应付款项总额。

（九）甲方不遵守本协议或乙方“壹人事”公布的相关服务（业务）规则、操作要求等规定的，

甲方自行承担乙方未能按时履约造成的全部后果。如乙方因此遭受损失的，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乙方对“壹人事”公布的相关服务（业务）规则、操作要求等相关规定负有详细的解释说明义务

并对重点规则、要求予以强调。

（十）如甲方员工需要乙方出具相关社保缴交证明等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仅作为社保

管理的必备资料，甲方委托乙方缴纳社保、公积金的员工与乙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乙方

无需承担任何用工风险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甲方与其员工发生劳动纠纷导致乙方承担法

律责任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其损失。

（十一）甲乙双方在首次合作或新增人员时，如员工处于工伤、医疗或生育报销期等特

殊时期的，甲方应另行书面告知或在新增人员表备注栏中标明，如因甲方未明确告知造成员

工未能享受相关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的，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

（十二）甲方的特有账号由甲方自行保管，如因甲方泄露账号导致乙方无法为甲方提供

服务，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账号丢失、被盗等情况需尽快联系乙方对接人员（需

要通过双方于合同中约定的工作邮箱），乙方对接人员应 1个工作日内协助甲方更改账号。

如甲方在合作过程中忘记密码，可通过注册时所用手机号码进行找回。如甲方手机号码发生

变更需要更改，需通过工作邮箱发送申请函，乙方对接人员应在接到申请函后 1个工作日内

协助修改手机号码。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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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协助甲方开通“壹人事”用户账户。甲方通过该用户账号向乙方

发出的服务指示（指令），均为甲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内容的有效依据。

（二）乙方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根据协议范围，向甲方提供规范化

的服务。

（三）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按相关政策规定的准确齐全的材料及应付的款项后，为甲方员工申

办各项社保和缴纳公积金，并对操作情况进行反馈。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时为员工办理社保和缴

纳公积金，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由此而产生滞纳金等相应责任，由乙方承担。因当地社保公积

金政策规定，造成员工当月参缴成功但待遇当月无法享受或需缴满一定缴纳期限才能享受相关待

遇的，乙方不承担由此带来的社保待遇无法报销、公积金无法提取或无法申请贷款等相关责任。

如甲方要求乙方为其参保人员进行补缴社保、公积金，乙方应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办理。如因

当地政策原因无法对相关社保、公积金进行补缴，乙方得知相关情况后，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退

还甲方支付的补缴社保、公积金的费用。

（四）乙方协助办理甲方员工各类社会保险待遇（包括工伤、医疗、住院、生育）申报或申

领工作，但政府部门规定需员工自行办理（如工伤鉴定等）及涉及需验证员工身份证、户口本等

证件原件的（如住房公积金提取、社保关系跨区域转入或转出等）相关手续，乙方仅提供必要的

协助。遇特殊情况，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五）如乙方提供服务所在地政府规定，单位员工参保须出具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鉴证的

劳动合同文本，则乙方负责与甲方委托员工签订形式上的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文本仅作为缴

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必备资料，甲方委托的员工与乙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乙方无需承担任何用

工风险及相应法律责任。

（六）甲方了解并同意，如服务范围涉及乙方不能直接提供的服务的，乙方有权委托其分支

机构或其授权机构提供该地区的服务项目。

服务城市如有重要劳动政策法规出台时，乙方有义务及时通知甲方。

（七）乙方“壹人事”平台上显示“停保/增员倒计时”，甲方应于倒计时截止日前进行支付。

如甲方不支付相应费用，乙方将按停保或不予增员进行处理。

（八）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订单费用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给甲

方。

五、双方账号信息及联系方式

（一）甲方壹人事账号（甲方应妥善保管账户密码，确保账户的安全性。）

甲方企业全称:

企业简称为（用于登录网址）：

注册手机号码：

（二）甲方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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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三）甲方银行账号信息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行：

（四）乙方联系人姓名：郭闪闪

联系电话: 13076900100

电子邮箱：service@1renshi.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十一街祥祺投资大厦 19 楼泛亚人力；

投诉专线：0755-82504488 转 897

（五）乙方银行账号信息：

账户名称：杭州捷保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719 0782 4310 701 ；

开户行： 招商银行杭州中山支行 ；

双方对通过以上电子邮箱发出的通知承担法律责任，如甲乙双方对上述信息进行更改，需要

通过双方约定的邮箱发送邮件通知对方。

（六） 甲乙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一方可将己方已盖公章的通知以书面形式送达至上述对

方联系人的联系地址处，或可通过上述己方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将通知发送至对方联系人的电子邮

箱中。通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的，均视为发送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

（七）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需变更联系人或联系方式的，应即时通知对方，否则变更的一方承

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六、协议修改与解除

（一）本协议生效后，除非另有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对其进行修改。对本协议的任何

修改均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经公安部门备案的专用章后

方可生效。如果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由双方一致同意修改后而与其他条款或附件的任何规定产生

冲突、歧义或不一致，应以双方一致同意修改后的条款或附件为准。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允许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1、甲乙双方协商同意；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的全部或主要义务不能履行；

3、任何一方提前 6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4、如甲方拖欠相关费用，乙方可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5、依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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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则

(一) 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有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

或其它监管机构要求和甲乙双方的法律、会计、商业及其它顾问、授权雇员除外）泄露本协议的

条款的任何内容以及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情况，以及通过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获知的对方及对方

关联公司的任何信息。

（二）由于一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没有履行协议内容，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由责任方按

实际发生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三）甲乙双方均对“壹人事”平台上的数据予以认可，并且认同线上操作的行为与书面

函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如甲方进行停保的员工的离职原因为非主动离职，甲方应通过工作邮箱向乙方发送

邮件同时书面通知乙方，并提供员工非主动离职的说明函以及对乙方责任的免责声明。如因

甲方未向乙方发出通知，导致该员工无法享受社保福利政策而发生纠纷，甲方应承担乙方因

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五）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如双方

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任一方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六）壹人事网站公布的会员服务协议或各项操作规则、准则等内容及附件均是本协议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七）乙方有权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业务需要对“壹人事”公布的服务规则及其他各类规则、

要求等内容进行调整。乙方在“壹人事”已经发布或将来可能发布（或修改）的服务（业务）规

则、操作要求或说明、提示等内容均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乙方修改并发布相关规则、操作要求、

说明等内容的，甲方在发布后并经乙方解释继续使用“壹人事”的，视同接受有关调整的内容。

甲方不同意调整的，则甲方有权依协议的约定终止合作。

(八)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即具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杭州捷保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盖合同章处

本协议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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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服务费标准价格表：按每人次每月收取（单位：元）

序号 城市
服务费

（不含税）

服务费

（含税）
序号 城市

服务费

（不含税）

服务费

（含税）

1 深圳 56.22 60 23 哈尔滨 74.96 80

2 成都 56.22 60 24 珠海 74.96 80

3 广州 56.22 60 25 无锡 74.96 80

4 武汉 56.22 60 26 兰州 74.96 80

5 上海 56.22 60 27 苏州昆山 74.96 80

6 北京 56.22 60 28 芜湖 74.96 80

7 杭州 56.22 60 29 常州 74.96 80

8 重庆 56.22 60 30 东莞 74.96 80

9 苏州园区 56.22 60 31 淮安 74.96 80

10 西安 56.22 60 32 惠州 74.96 80

11 长沙 56.22 60 33 青岛 74.96 80

12 天津 56.22 60 34 太原 74.96 80

13 苏州 56.22 60 35 长春 74.96 80

14 南京 56.22 60 36 佛山顺德 74.96 80

15 郑州 56.22 60 37 泉州 74.96 80

16 沈阳 56.22 60 38 佛山 74.96 80

17 福州 56.22 60 39 海口 74.96 80

18 南宁 56.22 60 40 西安高新 74.96 80

19 厦门 56.22 60 41 贵阳 74.96 80

20 合肥 56.22 60 42 宁波 74.96 80

21 石家庄 56.22 60 43 中山 74.96 80

22 济南 56.22 60 44 大连 74.96 80

除以上城市，其他城市服务费按壹人事平台价格操作，无须通过签订附加协议另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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